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2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上刊登了《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2025年9月9日下午14时在公司综合楼会议厅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9日（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9日上午9：15-9：25，9：30-11：
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9月9日 9：15-
15：00）。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芮敬功先生主持。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 1,509 人，代表股份 18,817.964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73,
526.9837 万股的 25.5933%，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8 人，代表股份 15,
293.2724 万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0.799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01 人，代表股份 3,
524.691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937%。公司董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

议。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作出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对子公司泰兴化学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7,015,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16％；反对

631,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56％；弃权53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8％。

2、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增加子公司泰兴化学项目投资概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6,991,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86％；反对

631,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58％；弃权5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李文君律师、孔莹萍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关于红宝

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002165 证券简称：红宝丽 公告编号：临2025－053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股票于2025年9月5日、9月8日、9
月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简称“《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简称“中影集团”）核实，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事项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25年9月5日、9月8日、9月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公司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20%，属于《交易规则》所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简称“股票异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本次股票异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自查并函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就核查情

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市场环境、行业政策不存在重大调整。

（二）重大事项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中影集团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包括并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

重整、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可能对公司股

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市场传闻或媒体报道，亦未有涉及热点概念的应披露而未披露重

大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本次股票异动期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重大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5年9月5日、9月8日、9月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20%，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

性投资。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公开披露信息均以上述指定网站和媒体刊登

的公告为准。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

露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期已披露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600977 证券简称：中国电影 公告编号：2025-034

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5年 5月 15日召开的

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

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包含现有及授权期新设立、收购等方式取

得的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同意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预计2025年度前述担保事项累计额度最高不超过人民币850,
000.00万元（包括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金额）。其中，中矿资

源（江西）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中矿新材”）为本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490,000.00万元。

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申请

人民币40,000.00万元综合授信，由江西中矿新材为公司上述授信提供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后，江西中矿新材为本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30,000.00万元，未超过公司

股东会批准的担保额度。

上述担保金额处于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范围之

内，无需再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11100007002242324

1999年6月2日

北京市丰台区金泽路161号院1号楼-4至43层101内35层08

王平卫

72,149.1877万元

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制品；固体矿产勘查、开发；勘查工程施工；区域
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和遥感地质调查；地质测绘；工程地质勘察、岩土工
程勘察、设计、治理、监测；水文地质勘察及钻井；矿业投资；专业承包；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工程技术研究与开发、技术服务和信息咨询；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
计、施工；承包境外地基与基础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及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进出
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会议及展览服
务；物业管理;出租办公用房；仓储服务（限外埠分公司使用）；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
行卡中心、PUE值在1.5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万元）

负债总额（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合计（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2025/6/30或2025年1-6月

1,731,156.19

509,791.26

1,191,496.59

326,672.53

23,635.10

8,912.89

2024/12/31或2024年度

1,719,284.25

470,478.71

1,218,127.24

536,385.47

96,025.28

75,697.46

3.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江西中矿新材与兴业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兴银京开（2025）高保字第

202534-1号】，为公司向兴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1.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 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40,00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此次向兴业银行申请授信实际受益人是本公司，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

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是基于公司目前实际经营情况以及现金流状况的综合考虑，有利

于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此次担保行为

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90,000.00万元（含

本次担保），占2024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32.02%；实

际发生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37,464.57万元，占2024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19.49%。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也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

因担保被判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六、备查文件

1.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 江西中矿新材与兴业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兴银京开（2025）高保字

第202534-1号】。

特此公告。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9日

证券代码：002738 证券简称：中矿资源 公告编号：2025-041号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6日至9日在2025年世

界肺癌大会（WCLC）上，报告了其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通用名：舒沃替尼片）

和高选择性 JAK1抑制剂高瑞哲®（通用名：戈利昔替尼胶囊）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领域的

11项最新研究。其中，舒沃哲®国际多中心注册临床研究“悟空1B”（WU-KONG1B）的最新研

究结果在大会进行口头报告。

一、关于舒沃哲®相关研究

舒沃哲®首个国际多中心注册临床研究“悟空1B”（WU-KONG1B）最新研究结果显示，舒

沃哲®二/后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Exon20ins）NSCLC具有

良好的获益/风险比：抗肿瘤疗效显著且持久，安全性可控可管理。2025年7月，舒沃哲®基于

“悟空1B”（WU-KONG1B）研究在美国通过优先审评获批上市，是目前全球唯一获批治疗EG⁃
FR Exon20ins NSCLC的口服小分子靶向药。

本次WCLC还公布了多项舒沃哲®的临床研究，覆盖了EGFR Exon20ins NSCLC全线治

疗、EGFR 罕见及其他罕见突变（HER2 Exon20ins）NSCLC、EGFR 敏感突变合并共突变

NSCLC，以及EGFR TKI耐药的EGFR突变晚期NSCLC等多个领域，且涉及单药及多种联合

治疗策略。

研究显示，舒沃哲®在EGFR Exon20ins NSCLC不同治疗阶段（包括一线、二线、围手术期

等）均展现出良好的抗肿瘤疗效和安全性，具体数据如下：

（1）舒沃哲®联合安罗替尼一线治疗 EGFR Exon20ins NSCLC客观缓解率（ORR）超过

80%，疾病控制率（DCR）达100%，展现出了积极的临床获益。

（2）舒沃哲®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经治EGFR Exon20ins NSCLC也显示出持久的抗肿瘤

疗效与良好的安全性：入组患者中85.7%观察到肿瘤靶病灶缩小，DCR达100%，中位随访时

间15.2个月，中位缓解持续时间（DoR）达19.1个月，且3例（3/14）仍在持续缓解中。

（3）真实世界病例显示，舒沃哲®用于EGFR Exon20ins NSCLC早期患者新辅助治疗表现

出令人鼓舞的临床获益，3例患者术前均获得部分缓解（PR）；用于辅助治疗也显示出持续的

疗效，且耐受性良好，患者顺利度过术后一年复发高峰期；在免疫治疗和化疗不耐受的EG⁃
FR Exon20ins肺腺癌患者中，舒沃哲®用于一线维持治疗显示出良好的抗肿瘤疗效和安全性。

此外，舒沃哲®针对EGFR罕见及其他罕见突变也表现出积极的临床疗效。舒沃哲®联合

安罗替尼治疗其他EGFR罕见突变NSCLC研究中，1例EGFR罕见突变患者达到了颅内病灶

完全缓解（iCR）。在一项真实世界病例系列报告中，舒沃哲®单药针对既往治疗失败的

HER2 Exon20ins晚期NSCLC展现出良好的抗肿瘤疗效和安全性。

舒沃哲®联合安罗替尼一线治疗EGFR敏感突变合并共突变NSCLC的ORR为 77.8%，

DCR达100%，有望为临床带来具有前景的治疗选择。同时，在EGFR TKI耐药的EGFR突变

晚期NSCLC患者中，舒沃哲®单药或联合化疗均表现出令人鼓舞的临床获益，凸显作为后续

治疗策略的潜力。

二、关于高瑞哲®相关研究

公司还在WCLC上公布了高瑞哲®在NSCLC治疗领域的最新探索。研究显示，高瑞哲®

联合抗PD-1单抗治疗经PD-1治疗的晚期NSCLC在剂量递增阶段未观察到剂量限制性毒性

（DLT），目前研究仍在持续入组和数据收集中，将为高瑞哲®在NSCLC的临床应用提供重要依

据。

三、风险提示

由于研发药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从研发到上市周期长、环节多，

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目前上述产品所针对的部分适应症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临床试验结

果能否支持药品上市申请、能否最终获得上市批准以及何时获得上市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公司信息以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以及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688192 证券简称：迪哲医药 公告编号：2025-53

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公司肺癌领域多项最新研究成果在
2025年世界肺癌大会（WCLC）上公布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552 证券简称：宝鼎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2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9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9

日上午9:15一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塘栖镇工业园区内公司行政楼五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张旭峰 董事长

6、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58名，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255,538,84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5.8630%；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5名，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27,
391,95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8.608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3名，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数28,146,89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2546%。

（2）中小投资者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中小投资者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1）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下同）

共计152名，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1,456,5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3754%；通过现

场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0人，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0％；通

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152人，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456,500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0.3754％。

7、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8、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表决各项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5,391,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2％；反

对 14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66％；弃权 3,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30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89.8593％；反对 14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348％；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0％。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办公地址、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5,412,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4％；反

对 1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3％；弃权 3,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32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1.2942％；反对 1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4655％；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3％。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新增公司部分由股东大会审议的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逐项表决方式，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3.01 审议通过了《股东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255,407,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4％；反

对 1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3％；弃权 8,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32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0.9509％；反对 1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4655％；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36％。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3.02 审议通过了《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255,407,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4％；反

对 1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3％；弃权 8,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32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0.9509％；反对 1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4655％；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36％。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3.03 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255,403,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1％；反

对1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弃权11,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3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0.7243％；反对 1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4655％；弃权 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02％。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3.04 审议通过了《对外担保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255,358,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3％；反

对16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0％；弃权19,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7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87.5935％；反对 16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0470％；弃权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94％。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3.05 审议通过了《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255,358,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3％；反

对16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0％；弃权19,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7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87.5935％；反对 16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0470％；弃权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94％。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3.06 审议通过了《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255,375,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0％；反

对14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9％；弃权20,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9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88.7676％；反对 14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043％；弃权 2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81％。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3.07 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255,369,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36％；反

对15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弃权12,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8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88.3488％；反对 15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7724％；弃权1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88％。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3.08 审议通过了《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255,369,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36％；反

对15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弃权12,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8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88.3488％；反对 15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7724％；弃权1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88％。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3.09 审议通过了《防止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255,380,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1％；反

对1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4％；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9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89.1315％；反对 1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790％；弃权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96％。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3.10 审议通过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255,365,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0％；反

对16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0％；弃权12,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8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88.0741％；反对 16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0470％；弃权1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88％。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3.11 审议通过了《授权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255,365,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1％；反

对16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4％；弃权11,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8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88.0879％；反对 16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1157％；弃权1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64％。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王帅棋律师、王科梦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国

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认为：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上市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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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宝鼎科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于2025年9月9日（星期二）下午16：30在宝鼎科技办公楼五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9月4日以专人、邮件和电话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

议应出席表决董事9人，实出席表决董事9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

董事长张旭峰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张旭峰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本次选举后，公司法定代表

人未发生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和召集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仍由邹海波、杨维生、张旭峰组成，审计委员会成员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由会计

专业人士邹海波担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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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
董事及确认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和

召集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会议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及确认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和召集人。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

根据新修订的《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董事长张旭峰为代表

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期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二、确认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和召集人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仍由邹海波、杨维生、张旭峰组成，其中独立董事邹海波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且

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

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0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创新药物研发中心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创新药研发中心”）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
示平台公示了 II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II期临床试验相关情况
试验登记号：CTR20253580
试验方案编号：RFYC-II-202503a
试验名称：玉蚕颗粒治疗糖尿病肾脏疾病显性白蛋白尿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平

行对照Ⅱ期临床试验。
试验目的：初步评价玉蚕颗粒治疗糖尿病肾脏疾病显性白蛋白尿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并探

索剂量，为 III期临床研究提供依据。
二、玉蚕颗粒主要情况介绍
玉蚕颗粒处方来源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肾病科的临床经验方，在曙光医院临

床应用多年，按照中药注册分类1.1类中药创新药要求申请临床试验，功能主治为“补脾益肾，

活血利水。用于脾肾气虚、湿瘀阻络证糖尿病肾脏疾病蛋白尿的治疗”。目前国内治疗糖尿
病肾病的中成药已有渴络欣胶囊和芪蛭益肾胶囊获批上市，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24年度
渴络欣胶囊和芪蛭益肾胶囊全国销售额（统计范围包括城市公立医院、县级公立医院、城市药
店）合计约为人民币8,000万元，生产厂商分别为四川济生堂药业有限公司和山东凤凰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玉蚕颗粒由创新药研发中心和上海复活石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开发及申报，
于2024年11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根据双方签订
的合同，该项目的所有技术成果及各项知识产权由创新药研发中心独家所有。截至目前该项
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900万元。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品需要完成法规要求的相关临床试验，并经
国家药品审评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上市。医药产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
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公司将根据该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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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玉蚕颗粒进入II期临床试验研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延期后的召开时间：2025年10月31日

一、原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9月16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3959

股票简称

百利科技

股权登记日

2025/9/10

二、股东大会延期原因

因会议统筹安排等原因，公司决定将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至 2025 年 10
月 31日15点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延期符合《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延期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延期后的现场会议的日期、时间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0月31日 15点 00分

2.延期后的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自2025年10月31日

至2025年10月3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3.延期召开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其他相关事项参照公司 2025年 8月 30日刊登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0）。

四、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参会登记时间变更为：2025 年 10月 30日上午 8:30 至 11:30，下午

14:00 至 17:00。
2、出席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自理。

3、联系人：李良友

电话：0730-8501033
E-mail: zqb@blest.com.cn
邮编：414007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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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延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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